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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物診療師法推動歷程

 臺灣為全球第一個制定植物診療師專法之國家

歷時16年
97─105

研擬植物醫師法草案、
各界溝通

農業部版
植物醫師法

草案預告60天

105/11

召開植物醫師制度推動小組
第1次會議

召開公聽會
行政院審查
植物醫師法

106/4 110/6107/1

修正法案名稱為植
物醫療師法，重送

行政院審查

行政院植物醫療師法草
案審查完竣，決議法案
名稱修正為植物醫師法

112/9

召開植物醫師制度推動小組第
2次會議，共識修正法案名稱
為植物診療師法續行推動

110/8 111/4

農業部版
植物診療師法草案
提送行政院(51條)

112/10

行政院召開
院會討論

113/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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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專法目的及推動之必要性

農民無法單憑過去經驗有效防治
消費者對農產品安全要求日益提升

植物診療師提供即時客製化輔導，穩定作物生產，降低化學農藥使用。

健全國內植物疫災防控體系之人力資源
保障糧食安全及公共利益

凸顯政府對於農產品安全的重視，及維護自然生態永續發展之決心。

全球氣候變遷造成植物病蟲害相改變

建立植物診療師之專業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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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物診療師法草案(51條)

獎勵、外國人之規定、
技師權益、施行細則、

施行日期

植物診療師及診療機構
裁處事由、裁處權責機關、

擅自開業之處罰

開業執照、名稱
使用、設置標準、
廣告、收費

立法目的、主管
機關、資格取得、
植物診療師名稱使用

總則
(第1-6條)

公會
(第37-46條) 公會組織及主管機關、

職業團體主管機關之
指導及監督事項

植物診療
機構管理
(第19-27條)

業務範圍、繼續教育、執業執
照及區域、加入公會、診療
紀錄、遵守主管機關指揮

執業
(第7-18條)

罰則
(第28-36條)

附則
(第47-51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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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案重點

國家考試選才，建立
專業人員證照制度。

中華民國國民經植物
診療師考試及格領有
植物診療師證書者，
得充任植物診療師。

植物診療師
資格及名稱使用(§3、§6)

簽證事項為植物診療
師專屬業務，並得辦
理植物有害生物診斷
鑑定、監測調查、防
治技術之指導推廣及
植物生理障礙之診斷
治療等事項。

一處登記，全國執業。

植物診療師執業範圍
(§7、§9)

發現未有發生紀錄
之有害生物，應於
二十四小時內通報
主管機關。

對於植物疫病蟲害
防治事項，有遵從
主管機關指揮之義
務。

植物診療師義務
(§14、§1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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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案通過不影響相關人員權益

植物診療師可提供農民作物健康診療服務，
輔導農民田間精準用藥，源頭管理保障農產品安全。

農民

• 植物診療師不得販售農藥，必須取得農藥管理人員資格。
• 農藥製造或販賣業者亦可聘用植物診療師，提升專業服務度。

農藥業者

• 不影響農業技師執業權利。
• 110年經與園藝及林業技師公會溝通，公會函復原則上支持法案

推動。

林業、園藝、農藝技師

112年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函復支持法案推動。

醫事團體



推動達成目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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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物保護

環境保護健康保護
植物診療師

即時、精準診斷
客製化有害生物防治建議

重建源頭管理、
安全使用農業資材

合理使用農業資材、
友善資材的使用策略

診療服務及簽證 順利輸銷安全農產品

提升國家植物疫災防控量能
落實食安源頭管理


